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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6 日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金管保二字第 09602524131 號 

修正「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 
附修正「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 

主任委員 胡勝正 

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修正條文 

第二十九條  保險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依其情節輕重，得限制保險業一年以下不得

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報請核准或辦理備查保險商品。但配合相關法令修正保險商品

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 遭主管機關停止銷售保險商品仍予銷售。 
二、 遭主管機關限制其簽署人員資格仍予簽署。 
三、 最近一年內保險商品有四次以上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第三十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但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情節輕微，經主管機關依第三十條

第三項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 
四、 最近一年內保險業之所有簽署人員為該保險業簽署保險商品，經主管機關累

積記點達十五點以上。 
第 三十 條  保險業之保險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逕行退回不予審查或命保險業

停止銷售： 
一、 內容不符相關法令規定。 
二、 未經總經理或經其授權之部門主管或合格簽署人員簽署。 
三、 內容有重大錯誤或重要事項有缺漏。 
四、 所檢附之送審資料為不實之記載。 
五、 總經理或經其授權之部門主管或簽署人員為不實或重大錯誤之聲明。 
六、 未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而逕行銷售。 
七、 送審方式與規定不符。 
八、 未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檢附文件或檢附之文件有缺漏，經限期補正逾期未

完成補正。 
九、 未依第五條、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十、 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商品，其內容經主管機關

函請補正，而未於主管機關收齊申請文件之日起七十五個工作日內完成補

正。 
   保險商品有前項第六款規定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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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保險商品有第一項第七款情事，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輕微者，主管機關得命保險

業改變保險商品送審方式，並得命其於重新送審程序完成前，暫停銷售該保險商品。 
第三十一條  保險商品簽署人員依第十三條負責項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情節輕

重，予以記點一至三點： 
一、 簽署內容不符相關法令規定。 
二、 檢附資料或格式有重大不符規定。 
三、 簽署內容有重大錯誤或重要事項有缺漏。 
四、 送審資料為不實之記載。 
五、 為不實或重大錯誤之聲明。 
六、 簽署內容違反主管機關訂定審查保險商品應注意事項情節重大。 
七、 簽署內容不符所屬經主管機關指定或委託之國內專業學（協）會或其他相關

單位訂定之實務處理原則、自律規範或職業道德規範。 
   保險商品簽署人員於一定期間內簽署之內容有多處錯誤或品質明顯不良者，主管

機關得依其情節輕重，予以記點一至三點。 
   保險商品簽署人員最近三年內遭主管機關累積記點每達三點，主管機關得命其六

個月不得簽署保險商品。 
   保險商品簽署人員因第一項第七款之情形，經主管機關指定或委託之國內專業學

（協）會或其他相關單位停止或限制其會員資格，主管機關得依情節輕重，命其一年

以下不得簽署保險商品。 
 


